
       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第 13 屆第 1次選訓委員會議紀錄 

一、日期:111 年 5 月 26 日下午 5:00 

二、地點:協會辦公室(實體線上併行) 

三、應到 7人，實到 7 人。 

四、討論提案 

提案壹﹕ 

2022 年青年亞洲運動運會取消辦理，U17 相關選訓經費調整方式提請審議。   

說明﹕ 

    一、因疫情影響 2022 青年亞洲運動會(汕頭)取消辦理。 

    二、建議 U17 選訓相關經費移至 U19 潛力選手培訓，增加訓練天數(原核定 U19 

        潛力選手培訓 10 天)。 

決議﹕U17 潛力培訓選手經費，調整到 U19 潛力選手集訓運用，增加 U19 集訓天數。 

 

提案貳﹕ 

U15 潛力選手培訓隊組成方式提請審議。 

說明﹕ 

    一、教練產生方式提請討論，總教練 1人，助理教練 2人。 

    二、選手 24 人產生方式提請討論。 

    三、體育署核定國內集訓 14 天。 

決議﹕ 

    一、教練產生方式: 

      教練產生方式:共遴選三位教練。總教練為 111 年國中組 7人制冠軍隊，教練為 

      總教練，亞軍隊教練為助理教練。總教練推派一位助理教練協助訓練經由選訓 

      委員會同意。 

    二、選手來源: 

       選手遴選不以成績為目的，希望照顧應屆畢業生，在進入高中階段的暑假期 

       間，還可以繼續訓練，作為銜接高中端的練習。 

    三、訓練方向﹕不以比賽為目的，以精神教育、橄欖球基礎、訓練速度、體能為 

        目的。 

    四、遴選方式參與 111 年全國七人制的國中組球隊，由前 8名球隊推薦選手(因為 

       111 年國中組 15 人制的比賽，如﹕全國錦標賽僅 2隊參賽，學校太少，所以 

       不依照 15 人制做遴選依據)，共 24 人參加培訓，為推廣基層運動選手並遴選 

       各隊優秀潛力選手依比賽成績推派名額如下： 

      第一名  6 人 

      第二名  4 人 

      第三名  3 人 

      第四名  3 人 

      第五名  2 人 

      第六名  2 人 



      第七名  2 人 

      第八名  2 人 

    五、若有學校不推派或推薦人數不足，缺額依序從冠軍隊開始順序遞補。 

    六、集訓日期由教練訂定，需於暑假完成並提送訓練計劃到委員會備查。 

建議﹕是否取消移 U15 潛力選手培訓代表隊至 U19 潛力選手培訓隊組使用 

 

提案叁﹕ 

女子七人制潛力選手培訓隊組成方式提請審議。 

說明﹕ 

    一、目標：參加 2022 年 U18 亞青女子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 2022 年 11/17-25 

        在尼泊爾舉行(暫訂)。 

    二、選拔年齡提請討論。 

    三、教練產生方式提請討論，總教練 1人，助理教練 2人。 

    四、選手 16 人產生方式提請討論。 

    五、選手參賽年齡﹕ 

        U18-2003(92)年 11 月 16 日以後至 2005(94)年 12 月 31 日 

        U20-2001(90)年 11 月 18 日以後至 2003(92)年 12 月 31 日 

    六、體育署核定集訓天數 21 天。 

決議﹕ 

    一、教練產生方式﹕ 

     1.110 學年度大專盃女子公開組冠軍隊教練。 

     2.共遴選三位教練。由總教練提名 2位助理教練，其中一名是女生(生活管理較 

       方便)協助訓練經由選訓委員會同意，  

     3.教練團要有國家級及國際總會 L2資格，女生教練因協會目前人數較少，目前 

      僅具需備 L2 資格。 

    二、選手遴選: 

     1.年齡採用 17-21 歲。 

     2.辦理大數據報名。 

     3.辦理體能檢測遴選優秀選手。 

     4.國際賽視最後選出的選手的年齡層，再來決定加亞洲 U18 或 U20 的比賽。 

    三、教練團需具備本會國家級及國際總會 L2 教練資格，目前實際從事橄欖球訓練 

       工作。(體育署及國際橄總規定) 

    四、檢測日期：111 年 7 月 2日(六)(暫訂)於師範大學公館校區舉行。 

    五、 

     1.若是亞協有規定國際賽參賽報名人數，一定要依據大會規定人數報名。 

     建議：以參加 U20 為優先考量。(18~21 歲) 

 

 

 

 



提案肆﹕ 

 

U18 男子潛力選手培訓隊組成方式提請審議。 

說明﹕ 

    一、目標：參加 2022 年 U18 亞青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 

2022 年 11/17-25 在尼泊爾(暫訂)。 

    二、教練產生方式提請討論，總教練 1人，助理教練 2人。 

    三、選手 16 人產生方式提請討論。 

    四、選手參賽年齡﹕U18-2003(92)年 11 月 16 日以後至 2005(94)年 12 月 31 日。 

    五、體育署核定集訓天數 21 天。 

決議： 

    一、教練產生方式: 

      1.辦理高中組選拔賽，共遴選三位教練。冠軍隊教練為總教練，亞軍助理教練。 

        總教練推派一位助理教練協助訓練經由選訓委員會同意。 

      2.國家代表隊教練遴選資格:需有國際總會 WR-L2 教練資格及國家級教練資 

        格，目前實際從事橄欖球訓練工作。 

    二、球員產生方式﹕ 

      1.辦理高中組選拔賽，高中母隊可自行徵召於本校畢業之大專選手參但須符合 

        參賽年齡限制。 

      2.選拔日期﹕111 年 7/23~7/24。先行選出代表隊選手以協助教練瞭解選手狀 

        況並觀察聯賽表現，待聯賽結束後進行總集訓並遴選優秀選手。 

      3.參加選拔賽年齡:92/11/16-94/12/31。 

      4.國家代表隊遴選年齡:92/11/16-93/12/31(中華隊參加國際賽年齡) 

      5.若是亞協有規定國際賽參賽報名人數，一定要依據大會規定人數報名。 

 

提案五﹕ 

U20 潛力選手培訓隊組成方式提請審議。 

說明﹕ 

    一、目標：參加 2022 年 U20 亞青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2022 年 11/19-20 在巴基 

        斯坦 (暫訂)。U20 是指未滿 21 歲 

    二、教練產生方式提請討論，總教練 1人，助理教練 2人。 

    三、選手 16 人產生方式提請討論。 

    四、選手參賽年齡﹕U20-2001(90)年 11 月 18 日以後至 2003(92)年 12 月 31 日。 

    五、體育署核定集訓天數 21 天。 

決議﹕     

    一、教練產生方式: 

       1.110 學年度大專盃橄欖球錦標賽 7人制冠軍隊教練為總教練。 

       2.遴選大專優秀教練為南、北區代表隊教練，南、北區教練可自行提名一名 

         助理練協助分區訓練至決選。 

       3.決選為分區選拔賽，分區勝隊教練為助理教練。 



       4.總教練得以推派一位助理教練協助訓練經由選訓委員會同意。 

      5.國家代表隊教練遴選資格:需有國際總會 WR-L2 教練資格及國家級教練資 

        格，目前實際從事橄欖球訓練工作。 

    二、球員產生方式﹕ 

      1.辦理大專組分區選拔賽。 

      2.選拔日期﹕9/24-25 

      3.若是亞協有規定國際賽參賽報名人數，一定要依據大會規定人數報名。 

 

提案六﹕ 

U19 潛力選手培訓隊組成方式提請審議。 

說明 

目標：參加 2022 年 U19 亞青橄欖球錦標賽，2022 年 12/11.14.17 在台灣舉行。 

    一、教練產生方式提請討論，總教練 1人，助理教練 2人。 

    二、選手 35 人產生方式提請討論。 

    三、選手年齡:2002(91)年 12 月 10 日以後至 2005(94)年 12 月 31 日。 

    四、體育署核定集訓天數 10 天。 

    五、國家代表隊教練遴選資格:需有國際總會 WR-L2 教練資格及國家級教練資格， 

        且目前從事訓練工作。 

決議﹕ 

    一、教練產生方式: 

      1.110 學年度 110 學年度大專盃橄欖球錦標賽冠軍隊教練為總教練， (110 學年 

        度大專盃橄欖球錦標賽因疫情延賽，若 111 年 7 月 5號前無法複賽則由 109 

        學年大專運動會 15 人制冠軍為總教練。)  

      2.遴選高中優秀教練為南、北區代表隊教練，南、北區教練可自行提名一名助 

        理練協助分區訓練至決選。 

      3.決選為分區選拔賽，分區勝隊教練為助理教練。 

      4.總教練得以推派一位助理教練協助訓練經由選訓委員會同意。 

    二、選手產生方式﹕ 

      1.由南、北區教練團自行組隊，球員 25 人為限。 

      2.組隊後自主練習，協會辦理 2場決選賽。委員會建議協會能酌予補助各區訓 

        練費用。 

      3.比賽日期﹕10/15—南區、10/22—北區，請協會派車接送隊往返。 

      4.比賽方式﹕舉辦兩場比賽，如果平手﹕ 

        用總得分扣除總失分餘分多者為勝。 

        再度平手以達陣數多寡判定名次。 

        若再平手以達陣數後的攻門射門數判定名。 

      5.10/25日前遴選正選25人(總教練及選訓委員)，備取10人(備取不參加集訓) 

      6.受傷換人:教練團從備取選手中依位置替換，必需要有證明。 

      7.若是亞協有規定國際賽參賽報名人數，一定要依據大會規定人數報名。 

 



 

提案柒﹕ 

111 年潛力計畫調整器材購買清單，提請審議。 

說明﹕協會擬調整購買清單增加運科相關器材。 

決議﹕同意授權協會調整器材購買清單。  

 


